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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江苏省粮食仓储物流及产业 

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）财政局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，省有关单位： 

为推动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，规范江苏省粮食

仓储物流及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、《江苏省粮食流通条例》、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63 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

于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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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〔2019〕74 号），我们制定了《江苏省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

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江苏省粮食仓储物流及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

 

 

 

     江苏省财政厅 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  2020年5月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年5月2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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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江苏省粮食仓储物流及产业发展 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      第一条 为推动粮食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及产业发展，规范

江苏省粮食仓储物流及产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资

金”）的使用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江苏省

粮食流通条例》、《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省政

府令第63号）、《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省级财政专

项资金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9〕74号）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，是指省财政统筹中央商品粮

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预算安排，专项用于扶持我省粮食仓储物流

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资金。 

第三条 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遵循“政府引导、突出重点、

规范运作、注重绩效”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 专项资金由省财政厅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共同管

理。 

省财政厅主要负责：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；负责专项资金

年度预算安排；下达专项资金预算；组织开展专项资金重点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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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等。 

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主要负责：组织专项资金预算编制、执

行和绩效管理；建立专项资金项目库，组织项目申报、审批和验

收管理；提出专项资金分配使用建议；检查督促项目实施和专项

资金使用管理；编制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，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

等。 

 

第二章 支持范围与方式 

第五条 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： 

（一）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、维修、

改造，优先支持承担地方政策性粮食收储任务、抗灾救灾保障任

务的企业仓储设施建设； 

（二）具有完整产业链的粮食物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； 

（三）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的粮食烘干机等重要仓储设

备配置； 

（四）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的仓储信息化系统建设和重

大科技研发及应用； 

（五）粮油品牌创建及其他经批准的粮食仓储物流项目。 

省财政厅会同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省委、省政府确定的

每年度工作重点，结合专项资金总量，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各

事项的额度。 

第六条  专项资金对粮食仓储设施建设、重要仓储设备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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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、粮食仓储信息化系统建设等项目，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

予补助。其中，苏北地区不超过投资额的45%，苏中地区不超过

投资额的35%，苏南地区不超过投资额的25%。 

第七条  专项资金对粮食物流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、粮食

仓储重大科技研发及应用、粮油品牌创建等项目，给予一次性定

额补助。 

 

第三章  资金分配、使用与管理 

第八条  专项资金主要采取项目法分配，由省粮食和物资储

备局负责建立省级项目库，组织项目申报、评审，并对项目库进

行滚动管理。 

第九条 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根据项目申报评审结果，结合

以前年度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情况，提出专项资金分配建议，经省

财政厅审核，按程序报批后下达。 

第十条  专项资金下达后，各市、县财政部门应会同粮食部

门，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及时拨付资金。 

第十一条  各级粮食部门按照分级管理原则，加强项目实施

管理，督促项目承担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。

项目承担单位不得擅自变更建设内容、建设标准、资金预算、目

标任务等。因客观原因确需变更的，按原程序重新报批。如发生

项目变更、中止或撤销等，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省财政厅批

准后，调整或收回专项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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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 

第十二条 各级粮食部门应加强资金绩效管理，按要求开展

绩效自评。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应加强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管理，

并按有关要求开展绩效评价。必要时省财政厅会同省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重点绩效评价。评价结果将作为

专项资金支持政策调整和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三条 各市、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、财政局和项目承担

单位要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对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，

并接受社会监督。对违法违规使用专项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依照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、《江苏省财政监督条例》等有

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相关人员，依法移交

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、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。《江苏省粮食仓

储物流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5〕10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
